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关于对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

措施的决定》（[2015]9号）之回复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根据贵局《关于对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

决定》,作为凯美特气实施此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决定中提

及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对核查后的情况逐项说明如下： 

 

问题一、你公司未在《预案》中披露习习网络历史沿革中存在的 VIE 架构设立

及拆除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获取了相关公司的注册登记资料，与习习网络签订的关于 VIE

架构设立及解除的协议、各公司的内部决议，对习习网络各股东分别进行了访谈

确认，核查情况如下： 

(一) 习习网络 VIE 架构的搭建过程 

1. 境外公司习习网络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设立 

1) 2011 年 3 月 2 日，习习网络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习习 BVI）、

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 BVI）、软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银 BVI）、

澳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康 BVI）在香港设立习习网络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习习”），设立时，习习 BVI、联通 BVI、软银 BVI、澳康 BVI

分别持有香港习习 70%、10%、10%、10%的股权。2013 年 2 月 25 日香港习习

经股东周年大会通过，分配共 724,536,668 股普通股份给兆丰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兆丰 BVI”）及黄惠强等 18 位自然人，本次股权分配后习习 BVI、联通

BVI、软银 BVI、澳康 BVI、兆丰 BVI 及黄惠强等 18 位自然人分别持有香港习

习 64.19%、9.17%、9.17%、9.17%、7.45%、0.85%的股权。 

截至本回复意见出具之日，香港习习的股权结构均未发生改变。 

2) 经核查， 

习习 BVI 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

周绪滨持有其 31,000 股份、袁骏持有其 11,500 股份、李伟持有其 5,000 股份、

廖奇威持有其 2,500 股份； 

联通 BVI 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

周绪滨持有其 31,000 股份、袁骏持有其 11,500 股份、李伟持有其 5,000 股份、

廖奇威持有其 2,500 股份。 

软银 BVI 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

周绪滨持有其 31,000 股份、袁骏持有其 11,500 股份、李伟持有其 5,000 股份、

廖奇威持有其 2,500 股份。 

澳康 BVI 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

唐晓光持有其 50,000 股份。 

兆丰 BVI 系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

钟兆芬持有其 50,000 股份。 

3) 根据香港严国强律师行熊振强律师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香港习习成立完全符合香港法律程序，香港习习的股权结构及股份分配符

合香港法律要求。 

2. 境内独资公司万友习习投资（深圳）有限公司设立 

经有关部门批准，香港习习在境内深圳市成立外商独资企业万友习习投资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有习习”）并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取得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440306503415821，注册资本为港币 28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绪

滨，住所为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民治大道牛栏前大厦 8 楼 B803。 



3. 系列控制协议的签订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万友习习与习习网络签订《控制协议》、《业务及技术

咨询及管理合作协议书》、《独家购买权协议书》、《知识产权转让协议书》、《域名

特许使用权协议书》、《商标特许使用权协议书》、《授权委托协议书》、《股权质押

协议书》等系列控制协议（以下简称“控制协议”）对习习网络实行协议控制。 

(二) 习习网络 VIE 架构的解除过程 

1. 习习网络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1) 2015 年 3 月 1 日、2015 年 3 月 30 日，习习网络分别召开董事会与股东

会就解除与万友习习签订控制协议作出决议，同意习习网络解除控制协议。 

2. 万友习习股东决定 

1) 2015 年 3 月 30 日，万友习习股东香港习习作出股东决定，解除与习习

网络签署的控制协议，不再要求习习网络就协议承担任何义务，并不再以任何方

式追究习习网络的违约责任。 

根据习习网络提供的资料以及香港严国强律师行熊振强律师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万友习习与习习网络解除控制协议已经香港习习全

体股东于 2015 年 3 月 15 日作出书面决议，该书面决议符合香港法律程序。 

3. 解除协议 

2015 年 3 月 30 日，万友习习与习习网络签署《解除协议》，解除双方所签

订的控制协议，并约定不再就控制协议提出权利或索偿要求。 

4. 万友习习注销 

1) 2015 年 5 月 28 日，万友习习股东香港习习作出股东决定，注销万友习

习，并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在《深圳商报》刊登注销清算公告。目前相关注销手

续正在办理之中。 

根据习习网络提供的资料以及香港严国强律师行熊振强律师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香港习习全体股东已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书面决议



中通过注销万友习习及其后撤销香港习习注册的决议，该决议符合香港法律。 

(三) 习习网络自然人委托投资形成及解除过程 

1. 自然人委托投资形成 

1)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4 月期间，范里浪等 141 名自然人（以下简称“委

托投资人”）相继向习习网络支付 8,164.57 万元委托习习网络购买香港习习股份。

委托投资人中，部分与习习网络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授权习习网络作为代理人

购买香港习习股份；部分通过委托罗宏等自然人向习习网络支付资金购买香港习

习股份。 

2) 根据香港习习股份登记文件及香港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香港习习的

股东为习习 BVI 等 5 名机构股东以及黄惠强等 13 名自然人，其股权结构自 2013

年 2 月起未发生过变化。 

2. 委托投资人委托投资款项的清理 

1) 2015 年 5 月 5 日，习习网络全体股东一致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对受托

购买香港习习股份的款项进行清理，并向上述自然人支付 10%/年的资金占用费。 

2) 2015 年 5 月 5 日至 2015 年 6 月 12 日期间习习网络逐一与委托投资人进

行协商对其委托投资所支付的款项进行清理，并与委托投资人、香港习习达成《三

方协议》，解除习习网络受托购买香港习习股票的义务，将收到的委托投资款项

直接退还给各委托投资人，并按年化收益率 10%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金。 

3) 截至 2015 年 6 月 12 日，141 名委托投资人均已与收到习习网络返还的

委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金，共计 99,152,514 元。 

4) 在收到习习网络返还的委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金后，各委托投资人签署

了《投资款返还确认函》、《股权解除确认函》，确认已收到相应款项，同意解除

对于习习网络购买香港习习的委托，同时声明其在习习网络、香港习习或其关联

方中均不存在任何权益，与习习网络及其关联方、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股权权属

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或者其他方面的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 合伙企业增资 



1. 2015 年 5 月 27 日，李素玲、罗宏经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设立深圳

市海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慧股权”），注册号为

440303602460449，出资额 10 万元；2015 年 6 月 4 日，罗宏、刘华琼经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设立深圳市钱塘大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钱塘大潮”），注册号为 440303602462651，出资额 10 万元；2015 年 6 月 2 日，

范里浪、钟兆芬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设立深圳市华信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信诺”），注册号为 440303602462049，出资额 846.5483

万元；2015 年 06 月 02 日，唐晓光、刘力维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设立

深圳市福源澳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源澳康”），注册号为

440303602462215，出资额 10 万元。 

2. 2015 年 06 月 02 日，海慧股权增加出资额至 2,086.4049 万元，共由 50

名合伙人进行出资；2015 年 06 月 08 日，钱塘大潮增加出资额至 4,046.6838 万

元，共由 50 名合伙人进行出资；2015 年 06 月 09 日，福源澳康增加出资额至

2,935.6144 万元，共由 10 名合伙人进行出资。 

3. 2015 年 6 月 8 日，福源澳康、海慧股权、华信诺、钱塘大潮分别作出合

伙人会议决议，同意以合伙企业资金购买习习网络股权。 

4. 2015年6月9日，习习网络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至1468.4444

万元，增加的注册资本 124.4444 万元由福源澳康、海慧股权、华信诺、钱塘大

潮认缴，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5. 2015 年 6 月 9 日，习习网络及其股东周绪滨、袁骏、李伟、祝英华与福

源澳康、海慧股权、华信诺、钱塘大潮签署《深圳习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

议》，福源澳康、海慧股权、华信诺、钱塘大潮分别以 2,935.6144 万元、2,086.4049

万元、846.5483 万元、4,046.6838 万元认购习习网络注册资本 66.3198 万元、

47.1349 万元、19.1248 万元、91.4205 万元。 

6. 2015 年 6 月 15 日，习习网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对上述情况的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习习网络当前资产产权清晰，

股权清晰，不存在潜在的权属纠纷。 



 

问题二、《预案》披露习习网络未来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为全媒体电子报。但

是，《预案》未对习习网络经营上述业务的资质及风险进行充分说明。 

 独立财务顾问通过过对习习网络公司高管的访谈，查阅相关协议等方式，了

解了习习网络全媒体电子报业务的模式及性质，查阅了与该业务有关的主要法规，

获取了习习网络目前已有的资质证书，核查情况如下： 

根据习习网络提供的业务合同及习习网络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公司业务进行

的说明，习习网络未来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为纸质出版物（包含英语报）的全

媒体电子化，并在习习网络提供的相应服务平台进行销售，目前其业务所需资质

如下： 

（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根据《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令 51 号），申请设立经营性互联

网文化单位需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习习网络目前持有广东省文化局于

2014 年 8 月 8 日核发的粤网文[2014]0635-235 号《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网站

域名为 www.6v68.com、www.ciwong.com、www.ciwang.net、www.ciwong.cn；经

营范围为利用互联网经营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从事互联网文

化产品的展览、比赛活动；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 26 日。 

（二）《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务院令第 291 号），经营增值电信业务，

业务覆盖范围在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审查批准，取得《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覆盖范围在一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审查批准，

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习习网络目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信

息化部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核发的经营许可证编号：B2-20110267《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准业务种类为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覆盖范围为全国，

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以及广东省通信管理局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核发的

经营许可证编号粤 B2-2008020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业务种类为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

务覆盖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广播

电影电视节目、电子公告服务，含教育、文化，有效期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根据《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令

第 17 号），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

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

或者下载需取得《互联网出版许可证》。习习网络《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目前正

在办理之中。 

（四）《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根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令第 52 号），从

事全媒体电子出版物的发行需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习习网络目前持有深

圳市南山区新闻出版局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核发的新出发深字第 C0301 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为出版物零售，有限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习习网络经营全媒体电子报业务尚需取得《互联

网出版许可证》。若在未取得全部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开展该业务，习习网络可能

面临被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者新闻出版总署予以取缔，没收

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经营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的法律风险。 

问题三、你公司在《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15]

第 13 号的回函》中称：“2015 年 7 月 6 日，习习网络已与资源提供方《学

英语》报社签订了年发行量不低于 800 万份报纸合同，仅该项全媒体电子报合



同就将在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给习习网络带来不低于 5,200 万元的毛利润”、

“截至目前，松特高新签订的尚未完成的合同金额已达到 10,431 万元，该部分

合同按照软件、设备开发完工进度，预计都将在 2015 年下半年交货完成并确

认收入”。 

经查，习习网络并未就《学英语》电子报与用户签订相关合同，松特高新与四

川省电化教育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等职业教育建筑机电与楼宇智能化专业

指导委员会等单位签订的合同并未涉及具体金额或收入确认条款。你公司在《预

案》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完整、准确披露习习网络、松特高新已签订未

执行合同的签署方、交易金额、交易内容、对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及预估值的影

响。   

 

（一）对习习网络全媒体电子报业务的核查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习习网络与《学英语》报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全媒

体电子报合作协议》，检索了网络公开的信息，访谈了习习网络相关业务负责人，

并核查了习习网络关于全媒体电子报同类业务的历史经营记录，核查结果如下： 

1、与《学英语》报社签订的有关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 

2015 年 7 月 6 日，习习网络与《学英语》报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全媒体

电子报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由习习网络将《学英语》报社提供的由纸质报

纸转化而来的全媒体电子化资源，投放在自有 6V68 商城平台上进行推广及运营

服务，其中习习网络负责提供全媒体电子报线上平台的开发、技术支持，为全媒

体电子报的访问用户提供流畅的访问速度和良好的用户体验，全媒体线上产品销

售由《学英语》报社自有渠道进行。该协议约定的销售结算规则为，习习网络以

120 元/用户的价格销售给渠道商，销售后每用户向《学英语》报社结算 54.20 元。

协议还约定《学英语》报社须在 2015-2016 学年第 21 期前完成合计 800 万份基

于习习网络提供的二维码报纸编辑、印刷及发行工作。同时，《学英语》报社向

习习网络出具《承诺函》，承诺该报社线下纸质报纸实际年发行量不低于 800 万

份。 



2、习习网络全媒体电子报业务的盈利模式 

 根据上述协议，习习网络通过自有 6V68 商城为《学英语》的全媒体电子报

资源提供线上推广及运营平台，学生用户可通过扫描《学英语》纸质报刊上的二

维码并支付费用取得与纸质报纸同步的数字化多媒体学习资源。《学英语》全媒

体电子报每销售一份，习习网络可获得销售收入 120 元（含税），同时向《学英

语》报社支付 54.20 元（含税）成本，即习习网络在每份全媒体电子报的销售中

可取得毛利 65.80 元（含税）。 

3、全媒体电子报业务的盈利预估 

在纸质报纸发行量确定的情况下，习习网络全媒体电子报业务的盈利取决于

订阅纸质报刊的用户中通过扫描二维码并支付费用取得电子报资源的比例，即转

化率。根据习习网络提供的资料，习习网络以深圳、成都两个试点城市为例，对

2014 年 11 月—2015 年 1 月在《阳光英语报》的销售进行了统计，共投入纸质报

纸 8,050 份，销售全媒体电子报 1,590 份。其中：深圳地区销售共投入纸质报纸

7,550份，销售全媒体电子报1,365份，对应的转化率为：1,365份/7,550份=18.08%；

成都地区销售共投入纸质报纸 500 份，销售全媒体电子报 225 份，对应的转化率

为：225 份/500 份=45%。两个城市平均转换率为（45%+18.08%）/2=31.54%。习

习网络按照其在深圳和成都两地推广《阳光英语报》时的转化率约 30%估算，《学

英语》全媒体电子报销售数量可达到 240 万份，按照每份 65.80 元的毛利，自 9

月 1 日开学起一年内按月分摊确认收入的原则计算，习习网络在 2015 年度预计

可实现毛利金额约为 5,264 万元（含增值税，企业目前执行 6%的税率）。 

4、实现盈利预期的风险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尽管习习网络已经与《学英语》报社达成了年度 800 万份全媒体

电子报推广的合作协议，但是取得收入的必要条件是有学生用户扫码并支付费用，

因此 800 万份纸质报刊的实际转化率是习习网络盈利的关键因素。而目前合作各

方将学生用户所需支付的费用定为每人每年 300 元左右，且《学英语》报刊的发

行量远超阳光英语报，覆盖全国多个地区，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及购买力不平衡，

在上述背景下还能否按照习习网络历史业务数据的转化率实现销售目标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习习网络目前尚未取得《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在取

得全媒体电子报所需全部业务资质前的收入确认尚存在法律风险，因此也对本年

度的实际收入及盈利产生着较大影响。此外，尽管加载着可识别二维码的纸质报

刊自 2015 年 9 月 1 日起即可发售，但学生用户自了解到全媒体电子报到付款订

阅仍有一个过程，而收入确认需要自收到学生用户支付款项后在剩余期限内分摊，

因此若该业务的推广进展缓慢，2015 年度习习网络实际可确认的收入也低于按

照最终的实际转化率估算的金额。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通过与《学英语》报社签订合作协议，习习网络

具备了在其 6V68 商城平台中推广全媒体电子报业务并向最终用户收取费用、取

得盈利的能力。但由于习习网络目前还需进一步取得经营资质，且纸质媒体转化

为电子媒体资源的转化率仍无法准确预估，因此该业务模式下习习网络的未来收

入和盈利水平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对松特高新对外签订合同的核查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取得了松特高新截至目前仍在履行的合同、合作协议清单并查

看了全部合同的原件，对松特高新有关项目及公司业务的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与

会计师沟通了相关合同收入确认的合理性，核查情况如下： 

松特高新截至目前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为 7,526.29 万元，上述合同在 2015

年下半年可确认收入金额约为 6,051.63 万元，其中教学软件合同金额为 182.14

万元，安防工程合同金额为 3,288.26 万元，教仪设备合同金额为 2,581.23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教学软件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签署对方单位 合同金额 
2015 年下半年预计

收入确认金额 

1 
销售合同-山东城市建设职

业学院软件项目 
青岛鲁芯仪器有限公司 22.09  22.09  

2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专业 3D 仿真软件采购合

同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42.74  142.74  



3 
专业的课程的数字化教学

资源制作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12.18  12.18  

4 
就业指导信息库建设项目

合作协议 
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5.13  5.13  

  教学软件合同小计 182.14 182.14 

（2）安防工程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签署对方单位 合同金额 
2015 年下半年预计

收入确认金额 

1 
衡阳御江帝景智能化系统

工程合同 
衡阳天弘置业有限公司 143.99  143.99  

2 
惠州市惠城区城市时代花

园智能化工程 
惠州方悦实业有限公司 345.03  120.03  

3 
惠州市惠城区珑湖湾东岸

花园销售中心智能化工程 
惠州腾凯实业有限公司 46.58  13.97  

4 

惠州市惠城区方直广场项

目开放区及样板房智能化

工程 

惠州市广元通投资有限公

司 
30.45  30.45  

5 
河岸轩智能化系统工程施

工合同补充协议 

深圳市鹏达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 
26.80  26.80  

6 
嘉和城 DE 地块智能化系

统工程 
广西嘉和置业有限公司 379.69  46.69  

7 
广州深业金翠湾一期智能

化系统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181.00  74.00  

8 
郑州万科·美景龙堂项目一

期智能化施工工程合同 

河南美景鸿城置业有限公

司 
145.23  145.23  

9 
郑州万科万科城项目一期

智能化施工工程合同 

河南省美景之州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403.21  403.21  

10 

郑州万科万科城项目二期

商业食堂、咖啡厅智能化

施工 

河南省美景之州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7.90  7.90  

11 
郑州万科美景万科城祥营

还迁区 

河南省美景之州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68.29  268.29  

12 
郑州万科.美景水牛张还迁

区智能化工程 

河南省美景之州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60.96  260.96  

13 
郑州万科万科城项目二期

智能化工程 

河南省美景之州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91.65  191.65  

14 
郑州万科健身中心项目智

能化工程 

河南省美景之州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71  10.71  

15 山语清晖一期 
深圳市华来利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322.00  322.00  

16 山语清晖二期 深圳市华来利投资控股 132.00  132.00  



（集团）有限公司 

17 海丰第一城二期 广东华成峰投资有限公司 266.00  266.00  

18 开封绿都上河城 绿都地产 13.13  13.13  

19 雁鸣湖 雁鸣湖城市开发 130.00  130.00  

20 新乡枫景上东 绿都地产 60.96  60.96  

21 南熙府邸设计标 华安置业 7.00  7.00  

22 东郡濠景 河南中城建 130.00  130.00  

23 万科魅力之城 美景之州地产 185.54  185.54  

24 万科五十八中 美景之州地产 73.75  73.75  

25 
河南省学前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试点项目协议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幼儿园等 28 所幼儿园 
224.00  224.00  

  安防工程合同小计 3,985.87 3,288.26 

（3）教仪设备合同 

序号 合同名称 签署对方单位 合同金额 
2015 年下半年预计

收入确认金额 

1 
安徽建筑大学教学设备类

招标采购项目 
安徽建筑大学 41.03  41.03  

2 仪器设备购置合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1.88  21.88  

3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校

企合作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综合实训中心升级改造设

备购置合同 

北京京仪自动化系统工程

研究院设计有限公司 
859.09  847.94  

4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校

企合作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综合实训中心升级改造设

备购置合同 

北京京仪自动化系统工程

研究院设计有限公司 
974.82  875.67  

5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校

企合作城市轨道交通专业

综合实训中心升级改造设

备购置合同 

北京京仪自动化系统工程

研究院设计有限公司 
913.23  259.66  

6 控制中心大屏合同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187.86  187.86  

7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城

市轨道交通专业教学实验

设备购置项目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43.93  30.75  

8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可

移动列车实训区接触网、

接触轨采购项目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102.35  102.35  

9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城

市轨道交通专业教学实验

设备购置项目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113.50  113.50  

10 设备采购合同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 100.59  100.59  



有限公司 

  教仪设备合同小计 3,358.28 2,581.23 

除上述已签订待履行合同之外，根据松特高新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与河南中

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亚兄弟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河南省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已共同投资设立河南育人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松特高新持股 55%），用于在河南省内开展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项目。松

特高新预计，其在 2015 年内可与河南省内约 500 家幼儿园签订项目协议，为各

幼儿园提供园务管理、校园监控等服务平台，每个幼儿园收取工程费为 8 万元。

目前，已与河南育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约的试点幼儿园约为 28 家，其余目标

单位仍在开拓之中，若能实现本年预期目标，则当年还可确认收入金额为 3,776

万元；此外，根据中国安装协会与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于 2015 年 3 月联

合下发的“安协联 [2015]1 号《关于举办 2015 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住房城乡

建设行业“松大杯”智能楼宇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松特高新及下属企业预计，

其将在 2015 年下半年为上述中国安装协会与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的

智能楼宇职业技能竞赛提供竞赛设备 107 套，总金额可达 2,675 万元，但截至目

前松特高新及下属企业尚未与实际设备需求单位签订任何购销业务合同。 

松特高新与四川省电化教育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等职业教育建筑机电与

楼宇智能化专业指导委员会等单位签订的合同仍属于意向性合作协议，其中并未

涉及产品、服务金额，松特高新尚不能根据上述协议产生明确的收入预期。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松特高新上述已签订对外销售合同将在实际履行

完毕后依照会计准则确认收入。而对于松特高新根据意向性合作协议等预估的收

入，尚无有效证据推断其在 2015 年度确认的可能性，存在不确定性。 

问题四、松特高新子公司深圳市松大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1-6 月销售教学软

件 838.21 万元，其中惠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4 家客户的经营范围与教

学培训无关，5 家客户的回款日期为同一天，存在交易异常情形。你公司未在

《预案》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说明上述业务的真实性。 

独立财务顾问取得了松大科技与相关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查看了与教学软



件相关的收入确认凭证及附件，取得货款支付的银行入账凭证及对账单，对 2015

年上半年松大科技教学软件销售的 7 家客户进行了现场访谈，核查情况如下： 

1、惠阳鸿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美家化工（惠州）有限公司、红宝石五

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其中惠阳鸿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购买软件目的为主要用于物业人员培训。但根据核查情况，尚无法确认物业

管理人员是否需掌握所购买软件“建筑设备自动控制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摄像设备安装与综合布线系统”等方面技术，无法认定客户购买软件合理商业目

的，以及购买多套软件的合理理由；美家化工（惠州）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涂

料制造与销售，而与软件所提供的“建筑设备自动控制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摄像设备安装与综合布线系统”等方面技术关系不大，无法确认客户购买软件合

理商业目的；红宝石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五金制品制造与

销售”，而与软件所提供的“建筑设备自动控制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摄像

设备安装与综合布线系统”等方面技术培训无关，亦无法确认其购买软件合理商

业目的 

2、深圳市安防协会职业培训中心，购买 8 套《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

3D 仿真软件目的为“对企业员工进行技能培训、人才培训”，符合其营业范围，

认为其购买软件商业目的成立；但经核查尚不能确定客户购买软件数量 8 套的合

理性，以及该培训中心在尚未全面掌握、测试软件培训效果的情况下，一次性花

巨资购买 8 套软件理由的充分性。 

3、河南光润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中小学网络教育软硬件产

品销售”，而所购买的软件主要用高职高专学校教学软件，非中小学教学软件，

经核查无法确认其购买软件合理商业目的。 

4、郑州易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主营半导体测试设备、精密

仪器测试设备的生产与销售”，而与软件所提供的用途不符；尽管该公司解释购

买软件主要是想对 3D 系统集成模型进行二次开发，开发成直观立体的产品视频

功能说明与调试说明书，以期减轻售后压力，降低售后人力成本，但目前尚未做

任何开发，且该公司为松特高新的关联公司，故无法确认其购买软件合理商业目



的。 

5、河南金启博文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目前主营中小学电脑销售，为商贸

企业，而与软件所提供的用途不符；尽管该公司介绍计划未来向开设楼宇智能化

专业学校推广该软件，成为松大科技公司在郑州地区的代理商，目前购买软件用

于业务员培训和业务推广时做展示之用，但根据现场核查情况来看该解释合理性

尚不充分，无法确认其购买软件合理商业目的。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深圳市安防协会职业培训中心购买软件与

其经营范围相适应，具有合理的商业实质外，尚无法确认松大科技 2015 年上半

年其他软件销售收入、其他客户购买软件合理商业目的；也无法印证松大科技出

售相关软件产品销售数量、确认软件产品销售收入会计处理的合理性以及销售交

易真实性。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

监管局《关于对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2015]9 号）之回复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问题一、你公司未在《预案》中披露习习网络历史沿革中存在的 VIE 架构设立及拆除情况。
	问题二、《预案》披露习习网络未来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为全媒体电子报。但是，《预案》未对习习网络经营上述业务的资质及风险进行充分说明。
	问题三、你公司在《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重组问询函（上需行政许可）[2015]第 13 号的回函》中称：“2015 年 7 月 6 日，习习网络已与资源提供方《学英语》报社签订了年发行量上低于 800 万份报纸合同，仅该项全媒体电子报合同就将在 2015 年 9 月至 12 月给习习网络带来上低于 5,200 万元的毛利润”、“截至目前，松特高新签订的尚未完成的合同金额已达到 10,431 万元，该部分合同按照软件、设备开发完工进度，预计都将在 2015 年下半年交货完成并确认收入”。
	经查，习习网络并未就《学英语》电子报与用户签订相关合同，松特高新与四川省电化教育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等职业教育建筑机电与楼宇智能化专业指导委员会等单位签订的合同并未涉及具体金额或收入确认条款。你公司在《预案》及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未完整、准确披露习习网络、松特高新已签订未执行合同的签署方、交易金额、交易内容、对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及预估值的影响。  

	问题四、松特高新子公司深圳市松大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1-6 月销售教学软件838.21 万元，其中惠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4 家客户的经营范围与教学培训无关，5 家客户的回款日期为同一天，存在交易异常情形。你公司未在《预案》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说明上述业务的真实性。



